附件2
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学业导师制“优秀指导教师”评选
办法
为推动本科生导师制的实施，充分调动指导教师的积极性，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,切实发挥导师制的育人作用，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，根据《合肥理工学院学业导师实施办法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评选办法。
第一条 评选范围
我校所有在编本科生导师制指导教师。
第二条 评选条件
1.具有良好的教师职业道德和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严于律己，为人师表，尊重学生，关心学生健康成长。
2.认真履行本科生导师的各项职责，开展指导活动效果显著，指导计划、工作记录等指导工作档案规范完整。
第三条 评选办法
1.本科生导师制“优秀指导教师”评选每年开展一次，采用个人申请和系(教研室)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，由学院组织评审，确定本学院的“优秀指导教师”推荐名单，公示后上报教务管理部。
2.各学院推荐上报的“优秀指导教师”总数不超过本学院担任本科生学业导师制指导教师人数的20%。
3.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学院推荐上报的本科生学业导师制“优秀指导教师”人选申报材料进行审核认定，审核认定的结果将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校长办公会批准。
4.公示期间，如对评审结果有异议，须提交书面署名异议材料，口头异议、匿名异议一律不予受理。各学院导师制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异议的调查，必要时可进行会议复审。
第四条 奖励办法
1.评选为“优秀指导教师”的老师，由学校发文表彰，授予“合肥理工学院本科生导师制优秀指导教师”荣誉称号，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。
2.本科生导师制“优秀指导教师”获奖情况记入教师档案，作为教学人员考核、专业技术职务晋升、岗位评聘和年度评奖的重要依据。
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管理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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